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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為
數
學
家
與
數
學
教
育
家
的
李
新
民
校
長

單
維
彰

讀
者
都
知
道
李
新
民
校
長
是
數
學
博
士
、
數
學
教
授
，本
文
想
要
向
大
家
介
紹
李
校
長
的
數
學
，

以
及
李
校
長
在
數
學
與
數
學
教
育
上
的
貢
獻
，並
補
述
李
校
長
的
數
學
經
歷
可
能
有
助
於
中
大
校
務
的

幾
個
故
事
。
既
然
本
文
旨
在
介
紹
李
校
長
的
數
學
面
向
，
我
們
就
從
數
學
開
始
吧
。

無
限
加
總.
•
李
新
民
校
長
的
數
學
新
視
野

李
新
民
校
長
的
英
文
名
字
是
s
h
i

n
g

’M
e
n
g

L
e
e

，
他
在
民
國
五
十
年
獲
得
美
國
康
乃
爾
大
學
的
數

學
博
士
學
位
，
指
導
教
授
為
艾
格
紐
言
3

宫
>
陪
6

E
1

9
0
0—86)
，論
文
題
目
為
0
1
1

8

1
\

Y
0

2
聲
自
後「

F
a
m
i
l

y

o
f

S
u
m
m
a
t

i
o
n

M
e
t

h
o
d
s

;
此
文
不
曾
以
中
文
印
行
，它
的
要
義
是
推
廣一個
類
型
的
加
總
方

法：從一個
參
數
的
系
列
方
法
推
廣
到
兩
個
參
數
。
除
了
呈
遞一份
博
士
論
文
給
康
乃
爾
大
學
收
存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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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，
李
校
長
將
此
作
獻
給
他
的
數
學
啟
蒙
師
與
人
生
導
師：周
鴻
經
校
長
，發
表
在
周
校
長
逝
世
五
周

年
的
紀
念
文
集
中
(

L
e
e-19
6
2
)

。

所
謂
「
加
總
」
就
是
把
一
些
數
據
加
起
來
，這
誰
不
會
呢
？
可
李
校
長
研
究
的
是
無
窮
多
個
數
的

加
總
。
例
如
自
然
組
高
三
學
生
可
能
就
知
道
的

+
H
+
F
+
H
+
产
+…
1

6

(

1
)

讀
者
應
該
都
能
意
會
刪
節
號
(…)的
意
思
，所
以
不
再
詳
加
解
釋
。
像
算
式

的
加
總
很
早
就

有
了
，它
是
現
代
科
技
的
基
石
之
一
，在
李
校
長
出
生
之
前
，它
已
經
是
高
等
數
學
的
入
門
基
礎
，而

且
有
公
式
可
以
算
出
總
和
(

註
)

。

李
校
長
要
加
總
的
，是
那
些
在
「
標
準
」
意
義
之
下
無
法
加
總
的
無
窮
多
個
數
•
，在
標
準
的
大
學

一年
級
微
積
分
課
本
裡
，稱
它
們
為
「
發
散
」
，例
如

1

1
1

+
1—1+11
1

+…
(

2
)

註：本
文
末
附
註
提
供
稍
多
相
關
的
科
普
數
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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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是
發
散
的：在
標
準
意
義
之
下
，不
能
加
總
。
對
於
發
散
的
加
總
問
題
，
數
學
家
並
不
放
棄
，
他
們

認
為
不
該
一
竿
子
打
翻
整
條
船
。
數
學
家
發
現
許
多
所
謂
發
散
的
加
總
，
其
實
有
「
非
標
準
」
而
且

「
說
得
通
」
的
理
由
，
決
定
它
們
的
總
和
。
更
重
要
的
是
，這
些
總
和
是
「
有
用
」
的
，
能
用
來
解
決

數
學
、物
理
和
其
他
科
學
的
疑
難
雜
症
。

在
算
式

裡
面
不
只
有
加
號
，
還
有
減
號
；
這
麼
說
來

黨
像
不
是
單
純
的
加
總
。
但
數
學
早
就

把
「
減
」
等
化
為
「
加
負
」
，
所
以

也
可
以
改
寫
為

1

+
(

丄
)

+
1

+
(—1)+1+(1
1
)

+
:.

(

3
)

因
此
它
是
一
個
貨
真
價
實
的
加
總
算
式
。

早
在
十
八
世
紀
，天
才
洋
溢
的
數
學
家
歐
拉
(

E
U
O
L
1

7
0
7,
8
3
)

就
認
為：說
算
式

不
能
加
總

實
在
太
可
惜
了
。
他
建
議：既
然
按
照
順
序
做

式
計
算
的
過
程
中
，
產
生
的
階
段
性
總
和
是
0

、
1

、

0

、一、。、一
像
這
樣
做
無
窮
多
步
驟
的
計
算
，
得
到
的
結
果
不
是
O
就
是
1

，而
且
它
們
發
生

的
機
會
是
一
樣
的
，不
如
就
取
它
們
的
平
均
值
(

其
實
也
就
是
期
望
值
)

，
指
派

的
總
和
是
1
-
2

吧
！
後
來
，
數
學
家
發
現
越
來
越
多
證
據
顯
示
歐
拉
的
建
議
是
「
對
」
的
，
因
為
它
不
但
吻
合
其
他
數

學
觀
念
所
推
論
的

的
總
和
，
而
且
這
個
總
和
是
有
用
的：可
以
有
效
解
決
其
他
問
題
。
再
後
來
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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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義
大
利
數
學
家
西
塞
羅
(

C
e
s
a
r
o

二
8
5
9—1906
)

替
歐
拉
的
「
啟
發
式
」
想
法
，改
裝
成一套
可
以

嚴
謹
定
義
與
論
證
的
加
總
方
法
。
到
這
裡
，大
家
接
受
了：

1

l—l+l—l+l+・・i2
這
個
新
的
加
總
方
法
打
開
了
一
扇
門
，
很
多
以
前
認
為
不
能
加
總
的
規
則
性
數
據
，
變
得
可
以
加

總
了
，
令
人
驚
訝
的
結
果
層
出
不
窮
。
舉
一
個
最
「
戲
劇
性
」
的
例
子：

1

1

+
2

+
3

+
4

+
5

+
6

+
:・=3

(

4
)

所
有
人
都
能
欣
賞
它
的
「
啟
發
式
」
計
算
過
程
。
首
先
，

H
H
1—1+1—1+1I
1

+…——
2

U
1

+
(—1)+1+(—1)+1+(—1)+…

"1+
(

1

1
2
)

+
(

3

1
2
)

+
(

3

1
4
)

+
(

5

1
4
)

+
(

5

1
6

:.

"1+
1—2—2+3+3—4—4+5+5—6!:

=2
X
(

1—2+3—4+5—6+:.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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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以

1

1

1
2

+
3—4+5—6+:i4

然
而

(

1

+
2

+
3

+
4

+
5

+
6

+
:.
)

—(一—2+3—4+516+:.
)

=1
1
1

+
2—(—2)+3—3+4—(—4)+515+
6

1
(

1
6
)

+…

+

+

+

+

+

+

+

=4
X
(

1

+
2

+
3

+
4

+
5

+
6

+
:.
)

所
以

3

x
(

1

+
2

+
3

+
4

+
5

+
6

+・：)H
1
(

1—2+3—4+51
6

+・：)H
I4

於
是
得
到
等
式
後
結
論
。



所
有
正
整
數
的
加
總
，居
然
是一
個
負
數
！
這
當
中
肯
定
有
很
多
我
們
現
在
還
無
法
透
徹
了
解

的
數
學
，
也
許
再
過
一
百
年
才
能
搞
清
楚
吧
？
這
個
驚
奇
的
等
式
很
可
能
在
物
質
的
世
界
裡
也
是
真
實

的
，因
為
已
經
有
物
理
的
理
論
使
用
它
，而
我
們
基
本
上
相
信
物
理
是
真
實
的
。
前
面
舉
例
的
那
種
數

學
，是
李
校
長
博
士
論
文
的
先
備
知
識
。

西
塞
羅
開
啟
了
一
個
類
型
的
加
總
方
法
，他
的
方
法
可
以
用
一
個
參
數
展
延
成一系
列
的
算
法
。

在
西
塞
羅
之
後
，
許
多
數
學
家——包括李校長的指導教授艾格紐——將它變化或再加以展

延
。
李
校
長
的
博
士
論
文
提
出
兩
個
參
數
的
展
延
，
使
得
西
塞
羅
以
及
許
多
前
人
的
加
總
方
法
，可
以

用
他
的
兩
個
參
數
調
配
出
來
。

師
生
情
誼：數
學
教
育
路
上
的
淵
源

李
校
長
的
數
學
教
育
始
於
中
央
大
學
。
他
在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畢
業
於
中
央
大
學
實
驗
學
校
高
中
部

(

又
稱
中
大
實
中
，
今
為
南
京
師
大
附
中
)

，
應
屆
考
上
中
央
大
學
機
械
工
程
系
，卻
因
為
家
裡
籌
不

出
學
費
而
休
學
。
次
年
復
學
時
，
申
請
轉
入
算
學
系
，
所
以
他
可
能
並
沒
有
修
過
機
械
系
的
課
。「
算

學
」
是
數
學
在
中
國
的
傳
統
名
稱
，「
數
學
」
則
是
晚
清
從
日
本
傳
入
的
(

数
学
)

。
從
清
末
到
民

初
，各
大
學
有
稱
算
學
系
的
、有
稱
數
學
系
的
，兩
種
名
稱
並
行
不
悖
。
但
民
國
二
十
四
年
李
校
長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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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京
進
入
算
學
系
時
，在
上
海
成
立
了
學
術
團
體
「
中
國
數
學
會
」
(

中
華
民
國
數
學
會
的
前
身
)

，

可
能
是
「
數
學
」
譯
名
勝
過
「
算
學
」
本
名
的
徵
兆
。
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七
七
事
變
象
徵
一
個
大
變
局
的
開
始
。
那
年
暑
期
羅
家
倫
校
長
帶
領
中
央
大
學
從

南
京
遷
往
重
慶
沙
坪
墉-李新
民
想
必
與
許
多
中
大
學
生
一
樣
長
途
跋
涉
到
四
川
，
於
十
一
月
恢
復
上

課
，
成
為
算
學
系
三
年
級
學
生
，而
周
鴻
經
則
是
算
學
系
的
新
聘
教
授
。
在
那
裡
，周
鴻
經
與
李
新
民

開
始
了
師
生
的
情
誼
。周
鴻
經
(

c
h
o
w
"

H
u
n
g,
c
h
i

n
g・
1

9
0
2,
5
7
)

是
開
創
台
灣
數
學
教
育
與
數
學
學

術
的
時
代
偉
人
，本
校
數
學
系
與
統
計
所
位
處
的
鴻
經
館
，
就
是
以
他
命
名
的
•
，鴻
經
館
落
成
時
，
在

一樓
穿
堂
懸
掛
了
他
的
畫
像
。

周
鴻
經
是
中
央
大
學
在
大
陸
的
最
後一任
校
長
。
周
校
長
也
是
中
央
大
學
(

其
前
身
東
南
大
學
)

算
學
系
的
畢
業
生
(

民
國
十
六
年
)

，
因
為
在
(

北
京
)

清
華
大
學
講
授
微
積
分
的
表
現
極
優
，受

到
器
重
，
校
方
本
來
要
資
助
他
到
美
國
留
學
，
但
是
他
考
取
了
中
英
庚
款
留
學
英
國
的
公
費
生
，
去

了
倫
敦
大
學
學
院
(

u
n
i

v
e
r
s
i

t
y

C
o
l
l

e
g
e

L
o
n
d
o
n
)

。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春
，
他
提
出
兩
篇
論
文
'都
跟

無
窮
多
個
數
的
加
總
有
關
•
，他
的
口
試
委
員
主
席
是
當
時
世
界
頂
尖
的
數
學
家
哈
代
(

G
・
H
・
H
a
r
d
y

，

1

8
7
7

L
9
4
7
)

，
而
哈
代
身
後
出
版
的
加
總
方
法
專
書
(

H
a
r
d
y
。
1

9
4
9
)

是
周
校
長
的
指
導
教
授
鮑
桑

逵
(

L・
s・
B
o
s
a
n
q
u
e
t

，9
0
3

oo
4
)

幫
忙
整
理
的
；
這
本
書
是
李
校
長
博
士
論
文
的
主
要
參
考
文
獻
。

周
鴻
經
本
來
要
繼
續
做
博
士
論
文
，而
題
目
就
是
西
塞
羅
加
總
方
法
的一種
延
伸
。
在
這
裡
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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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看
到
周
、
李
二
代
數
學
家
的
學
術
傳
承
脈
絡
，
其
實
也
可
以
看
到
台
灣
早
期
數
學
學
術
研
究
的
路
線

徵
兆
。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爆
發
了
全
面
抗
戰
，周
鴻
經
像
當
年
很
多
海
外
青
年一樣
，
急
著
報
國
而
放
棄

了
博
士
班
的
學
業
。
鮑
桑
逵
感
到
甚
為
可
惜
，
他
認
為
周
鴻
經
只
要
再
留
一
年
必
定
可
以
獲
得
博
士
學

位
，
但
周
鴻
經
報
國
心
切
，
毅
然
返
回
共
赴
國
難
，
受
羅
家
倫
校
長
聘
為
中
央
大
學
算
學
系
教
授
，
直

接
到
重
慶
校
區
就
任
。

周
鴻
經
是
非
常
少
數
在
戰
爭
中
不
但
肩
負
繁
重
的
教
學
與
行
政
工
作
，同
時
持
續
發
表
學
術
論
文

的
教
授
。
在
他
返
國
之
後
，
於
戰
亂
與
遷
徙
中
發
表
了
二
十
二
篇
數
學
論
文
，
其
中
十
九
篇
發
表
在
英

國
的
三
種
期
刊
上
(

例
如
c
h
o
w-19
3
9
)

。
雖
然
周
鴻
經
在
行
政
職
務
上
一
直
做
到
中
央
大
學
校
長
，

但
是
他
對
於
學
術
位
階
另
有
堅
持
。
中
央
研
究
院
數
學
所
遷
至
台
灣
的
早
期
，
當
局
請
他
擔
任
所
長
，

他
就
表
明
自
己
只
有
碩
士
學
位
，
資
格
不
足
，
自
願
改
稱
代
理
所
長
。
倫
敦
的
鮑
桑
逵
敎
授
一
直
關
注

著
周
校
長
，
他
認
為
周
鴻
經
發
表
的
學
術
論
文
質
量
已
經
足
夠

，
主
動
替
他
爭
取
倫
敦
大
學
的
博
士
學

位
。
遺
憾
的
是
，周
鴻
經
還
沒
領
到
博
士
學
位
證
書
，
就
在
五
十
五
歲
的
壯
年
，因
為
猛
爆
發
作
的
肝

病
辭
世
了
。
周
校
長
的
英
年
早
逝
，
很
顯
然
是
積
勞
成
疾
。

在
抗
日
戰
爭
以
及
國
共
內
戰
的
動
盪
下
，
李
校
長
四
十
六
歲
才
獲
得
博
士
學
位
。
他
在
民
國

三
十
八
年
來
到
台
灣
時
，
雖
然
僅
有
中
央
大
學
數
學
系
的
學
士
學
位
，
但
已
經
有
十
年
的
大
專
教
學
資

歷
，
受
聘
為
師
範
大
學
(

其
前
身
省
立
師
範
學
院
)

數
學
系
副
教
授
。
當
年
臺
大
和
師
大
擁
有
台
灣
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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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的
數
學
系
，
外
加
中
研
院
數
學
所
，這
三
個
單
位
是
大
陸
來
台
數
學
家
的
棲
身
之
地
，也
是
台
灣
幾

乎
從
零
開
始
發
展
高
等
數
學
教
育
的
搖
籃
。
周
鴻
經
合
聘
於
中
研
院
和
臺
大
，
他
在
臺
大
數
學
系
教
了

王
九
逵
。
王
九
逵
被
譽
為
語
文
和
數
學
的
雙
重
天
才
，民
國
四
十
三
年
臺
大
畢
業
，四
十
八
年
獲
史
丹

福
大
學
數
學
博
士
學
位
，
時
年
二
十
五
歲
，是
台
灣
的
第
一
位
數
學
博
士
。
李
校
長
當
時
雖
然
受
聘
於

師
範
大
學
，
但
是
也
支
援
臺
灣
大
學
的
數
學
系
與
共
同
必
修
課
程
；
有
一
段
時
間
，他
每
週
到
臺
大
兼

八
堂
課
。

台
灣
的
第一代
數
學
教
師
很
多
來
自
大
陸
，
而
他
們
大
多
因
為
戰
亂
沒
有
繼
續
進
修
，
直
到
時

局
穩
定
而
且
家
庭
安
頓
之
後
，
才
申
請
獎
學
金
出
國
留
學
。
李
校
長
於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秋
季
赴
美
國
留

學
，一
年
就
獲
得
西
北
大
學
的
數
學
碩
士
學
位
，再
轉
往
康
乃
爾
的
博
士
班
，四
十
五
年
春
季
通
過
資

格
考
。
雖
然
李
校
長
彼
時
已
經
有一定
的
數
學
功
力
，
但
如
此
急
速
的
學
習
與
考
試
，他
也
積
勞
成
疾

了
。
三
月
的
資
格
考
後
，
李
校
長
感
到
「
身
體
衰
弱
不
堪
，精
神
疲
乏
，
常
通
夜
失
眠
」
，
想
要
休
學

回
台
。
但
指
導
教
授
艾
格
紐
說
他
一
年
內
必
可
獲
得
博
士
學
位
，
勸
他
堅
持一下
。
正
猶
豫
間
，
他

「
陪
朋
友
爬
登
康
奈
爾
大
學
圖
書
館
最
上
層
的
鐘
樓
，
回
寓
後
感
到
特
別
不
舒
服
，
當
晚
吐
血
」
(

李

新
民
，
1

9
8
5

，頁
1

3
8
)

，於
是
下
定
決
心
放
棄
獎
學
金
返
國
。
他
剛
辦
妥
手
續
，還
專
程
到
紐
約
市

向
胡
適
辭
行
，卻
收
到
恩
師
周
鴻
經
的
來
信
，
說
他
受
美
國
大
使
館
新
聞
處
推
薦
，
在
四
十
五
學
年

(

1

9
5
6

年
秋
季
至
1

9
5
7

年
暑
期
)

到
美
國
訪
問
，特
別
高
興
要
到
康
乃
爾
「
與
弟
在
美
相
處
一
年
，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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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快
事
」
。
但
是
李
新
民
休
學
返
台
的
行
動
已
經
來
不
及
逆
轉
，於
是
他
們
錯
過
了
康
乃
爾
「
朝
夕
相

處
」
的
機
會
。
李
新
民
非
常
懊
惱
，
周
鴻
經
反
而
來
信
安
慰
他：「
思
慮
最
足
傷
人
，
我
深
有
此
經

驗
。……凡事在
猶
豫
不
決
之
時
，
最
令
人
痛
苦
。
既
決
定
之
後
，
即
不
必
再
作
計
較
。
」
還
叮
嚓
他

「
第一要
顧
及
身
體
的
健
康
」
。

萬
萬
沒
想
到
的
是
，周
鴻
經
竟
然
在
康
乃
爾
驟
然
病
逝
了
！
而
且
消
息
傳
到
台
灣
的
時
候
，
李
新

民
正
在
幫
周
鴻
經
整
理
他
離
開
倫
敦
之
後
發
表
的
全
部
論
文
，
準
備
寄
給
鮑
桑
逵
完
成
頒
發
博
士
學
位

給
周
鴻
經
的
程
序
。
人
生
固
然
無
常
，
但
斯
人
何
辜
此
情
何
堪
•
，李
校
長一輩
子
追
悔
此
事
，
每
每
談

起
都
要
落
淚
。

周
、
李
二
位
中
大
校
長
的
情
義
之
深
，並
非
尋
常
師
生
可
比
，下
面
這
則
往
事
可
以
幫
助
我
們
想

像
兩
人
的
交
情
。
日
本
投
降
後
，
中
央
大
學
遷
回
南
京
，周
鴻
經
就
任
校
長
，
內
戰
局
勢
急
遽
變
化
，

他
再
度
面
臨
遷
校
難
題
。
後
來
變
化
太
快
，無
處
可
走
，周
校
長
在
危
難
中
一
直
堅
持
到
南
京
撤
守
那

天
。
李
新
民
是
湖
南
人
，
當
時
任
教
於
全
國
唯
一
的
國
立
師
範
學
院
(

現
為
湖
南
師
範
大
學
)

。
因
為

「
中
大
校
事
不
易
為
」
周
校
長
本
擬
將
妻
兒
托
給
李
新
民
，
而
後
者
也
在
湖
南
做
好
準
備
，
但
周
師
母

在
臨
行
前
夜
忽
感
厭
倦
，
決
定
不
走
了
。
大
局
急
轉
直
下
，反
而
周
校
長
先
隨
中
央
研
究
院
數
學
所
撤

退
到
台
灣
，
李
新
民
後
來
在
共
軍
佔
據
湖
南
師
範
學
院
之
日
開
始
逃
難
，
由
陸
路
抵
達
桂
林
，
之
後
陸

路
已
經
不
通
，周
鴻
經
幫
忙
籌
措
旅
費
，
讓
李
氏
夫
婦
搭
飛
機
經
香
港
到
台
灣
，接
待
他
們
住
在
自
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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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裡
，並
且
幫
他
接
洽
師
大
數
學
系
的
教
職
。

數
學
搖
籃：創
建
單
位
與
培
育
人
才

李
新
民
因
病
從
康
乃
爾
回
來
時
，
比
他
年
輕
八
歲
的
徐
道
寧
是
師
大
數
學
系
助
教
，
獲
德
國
的
獎

學
金
赴
哥
丁
根
留
學
。
李
新
民
在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春
季
回
康
乃
爾
去
完
成
他
的
博
士
學
位
。
李
、徐
兩

人
在
民
國
五
十
年
先
後
獲
得
數
學
博
士
學
位
，
都
回
到
師
大
數
學
系
，
李
校
長
從
五
十
一
學
年
起
兼
系

主
任
；
徐
道
寧
升
為
副
教
授
，
但
是
她
的
生
涯
很
快
轉
到
了
清
華
大
學
。

中
大
數
學
系
退
休
的
柯
慧
美
教
授
，民
國
五
十
年
從
師
範
大
學
數
學
系
畢
業
後
留
任
助
教
。
她
只

在
大一
(

四
十
六
學
年
)

讓
李
新
民
敎
過
微
積
分
，
跟
老
師
不
熟
，
但
是
同
學
間
都
傳
頌
李
新
民
老
師

的
公
平
公
正
，
她
還
記
得
民
國
五
十
一
年
期
盼
老
師
回
國
當
系
主
任
的
心
情
。
柯
慧
美
說
，
雖
然
李
新

民
主
任
不
常
在
辦
公
室
，
但
是
對
每
位
助
教
的
工
作
態
度
與
行
蹤
瞭
如
指
掌
。
五
十
一
年
畢
業
的
曹
恆

平
說
，
李
新
民
一
上
任
就
把
賴
漢
卿
從
嘉
義
女
中
召
回
師
大
擔
任
助
教
，
此
舉
成
就
了
一
名
台
灣
的
一

流
數
學
家
•
，賴
漢
卿
獲
民
國
五
十
九
年
中
山
學
術
獎
，
成
為
重
要
的
數
學
導
師
。

李
新
民
倚
重
的
另
一
位
助
教
是
李
巡
伯
。
柯
慧
美
說
李
巡
伯
是
從
軍
中
退
伍
考
進
師
大
數
學
系
的

學
長
。
筆
者
曾
聽
過
父
親
多
次
感
慨：他
想
要
自
願
退
伍
報
考
師
大
，
無
奈
長
官
大
發
雷
霆
，不
准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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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
伍
。
這
麼
說
來
，李
巡
伯
遇
到
了
善
心
的
長
官
。

李
新
民
不
常
在
系
主
任
辦
公
室
的
原
因
之
一
是：他
同
時
受
命
籌
辦
清
華
大
學
數
學
研
究
所
。
民

國
四
十
五
年
，
清
華
大
學
於
新
竹
復
校
，
開
辦
原
子
科
學
研
究
所
。
民
國
五
十
一
年
，
梅
貽
琦
校
長
病

逝
，陳
可
忠
教
務
長
代
理
，
商
請
李
新
民
創
辦
數
學
研
究
所
。
清
華
數
研
所
是
台
灣
清
華
的
第
二
個
教

學
單
位
，也
是
台
灣
的
第
二
個
數
學
研
究
所
；
清
華
在
民
國
五
十
三
年
恢
復
大
學
部
時
，也
是
由
核
工

系
與
數
學
系
先
發
。
李
新
民
開
創
清
華
數
學
系
所
，擔
任
十
年
主
管
，前
面
五
年
同
時
兼
師
大
數
學
系

主
任
。
這
十
年
前
後
，
台
灣
的
數
學
學
術
與
教
育
風
景
完
全
改
觀
。
雖
然
臺
大
較
早
在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
成
立
數
學
研
究
所
，
但
徐
道
寧
評
論
說：臺
大
招
收
研
究
生
甚
少
，留
學
歸
國
的
更
少
，
她
認
為
清
大

數
學
所
對
於
台
灣
早
期
的
數
學
環
境
，貢
獻
較
大
。
換
句
話
說
，李
新
民
很
大
程
度
上
一
手
栽
培
了
台

灣
的
數
學
領
域
。

李
校
長
開
辦
清
華
數
研
所
，
趕
在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春
季
招
收
第
一
屆
研
究
生
，同
年
秋
季
招
第
二

屆
；
此
後
不
再
在
春
季
招
生
。
當
年
有
很
多
從
軍
中
報
名
的
考
生
，但
是
實
際
錄
取
的
幾
乎
全
是
師
大

數
學
系
的
畢
業
生
。
李
新
民
親
自
點
名
師
大
數
學
系
的
幾
位
助
教
去
報
考
，
包
括
柯
慧
美
和
賴
漢
卿
；

第
一
屆
研
究
生
還
有
其
他
五
位：劉
慰
儂
、
黃
文
濤
、沈
長
庚
、
徐
復
、曹
恆
平
，
但
黃
文
濤
只
讀
一

個
月
即
被
召
回
南
市
女
繼
續
教
書
。

李
校
長
從
師
大
數
學
系
帶
了
兩
位
同
仁
到
清
華：徐
道
寧
和
李
巡
伯
。
李
巡
伯
是
行
政
助
教
，
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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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寧
成
為
教
學
的
台
柱
，
但
李
新
民
自
己
沒
有
時
間
授
課
，
徐
道
寧
不
可
能
獨
撐
全
局
。
當
時
的
師
資

極
度
貧
乏
，
全
台
灣
只
有
五
位
數
學
博
士
，
跨
校
指
導
論
文
或
許
可
以
，
但
是
兼
任
授
課
就
不
切
實
際

了
。
因
為
所
能
提
供
的
薪
資
甚
微
，幾
乎
不
可
能
從
歐
美
聘
請
客
座
講
席
•
，李
校
長
半
開
玩
笑
地
說
，

所
幸
當
時
日
本
教
授
的
待
遇
也
非
常
微
薄
，
所
以
還
算
可
以
從
日
本
延
聘
教
授
，
請
他
們
英
語
授
課
。

十
年
間
，除
了
運
用
清
華
大
學
庚
款
基
金
聘
有
少
數
美
籍
、德
籍
客
座
以
外
，
從
日
本
聘
來
二
十
多
位

客
座
教
授
(

李
新
民
，
1

9
9
6

，頁
4
2
3
)

。
由
此
可
見
，若
有
實
際
需
要
，
自
然
就
出
現
E
M
I

(

E
n
g
l
i
s
h

a
s

a

M
e
d
i

a
o
f
I

n
s
t
ru
c
t
i

o
n

，
英
語
作
為
教
學
媒
介
)

。
清
華
數
學
所
第一屆
的
前
輩
也
都
記
得
，
幾
乎

所
有
修
過
的
都
是
日
籍
敎
授
的
課
。
但
曹
恆
平
記
得
某
位
教
偏
微
方
的
日
本
先
生
不
會
說
英
語
，從
原

子
所
請
顏
正
直
來
翻
譯
。

李
校
長
帶
著
碩
士
班
學
生
做
研
究
，
繼
續
發
展
他
的
雙
參
數
加
總
法
。
他
可
能
指
導
了
第
一
屆
當

中
的
三
名
學
生：賴
漢
卿
、
劉
慰
儂
、
徐
復
，
他
們
四
人
合
作
的
論
文
刊
登
在
周
鴻
經
逝
世
十
周
年
的

紀
念
文
集
中
(

L
e
p
L
a
i

a
n
d

L
i

u
"
1

9
6
7

;
L
e
e
a
n
d
s
h
i

e
"
1

9
6
7
)

。

彌
補
師
資
不
足
的
另一招
是
辦
短
期
(

通
常
是
暑
期
)

講
習
班
。
台
灣
的
薪
資
聘
不
到
國
際
知
名

的
華
裔
數
學
家
，
但
他
們
樂
意
短
期
講
學
。
李
新
民
在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暑
期
首
創
「
大
師
班
」
，居
然

轟
動
得
登
上
了
報
紙
版
面
。
講
習
班
原
本
意
在
啟
發
研
究
生
，
卻
吸
引
了
敎
授
、
副
教
授
七
十
多
人
參

加
。
其
他
自
然
科
學
領
域
在
次
年
依
樣
辦
理
，
有
人
說
這
些
講
習
班
促
成
了
國
科
會
各
科
學
研
究
中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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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成
立
。

翻
轉
教
育：推
動
中
學
數
學
課
程
現
代
化

清
華
數
研
所
的
另一
大
貢
獻
是
中
學
的
數
學
教
育
。
徐
道
寧
本
來
就
出
自
師
範
(

北
平
師
範
學

院
數
學
系
畢
業
)

，李
新
民
幾
乎一直
在
師
範
體
系
內
教
書
，
他
們
兩
人
共
同
關
心
數
學
教
育
。
李
新

民
留
學
時
期
遇
上
美
國
二
戰
後
的
第一波
數
學
「
教
改
」：所
謂
的
「
新
數
學
」
(

N
e
w
M
a
t

h
)

運

動
。
新
數
學
泛
指
受
美
國
S

M
S
G
(

S
c
h
o
o
l

M
a
t
h

S
t
u
d
y

G
r
o
u
p
)

影
響
而
發
展
的
數
學
學
習
內
容
與
教

學
法
。
S

M
S

G
是
美
國
在
西
元
一
九
五
八
年
，受
到
蘇
聯
成
功
發
射
第一枚
人
造
衛
星
(

s
p
u
t
n
i

k
)

的

刺
激
後
，迅
速
改
弦
更
張
而
編
寫
的
數
學
教
材
。
這
套
教
材
的
主
張
，跟
後
來
許
多
次
的
教
改
口
號
並

無
二
致
，
基
本
上
就
是
強
調
「
理
解
」
，但
是
實
踐
下
來
的
成
品
(

教
材
教
法
)

卻
見
仁
見
智
。
民
國

五
十
二
年
起
，李
、
徐
二
人
帶
著
清
華
數
學
的
研
究
生
，分
工
翻
譯
S

M
S
G
數
學
教
材
。
許
多
比
筆
者

長
十
歲
的
前
輩
記
得
部
份
的
翻
譯
作
品
，具
備
數
學
性
向
的
學
生
(

後
來
成
為
數
學
家
)

基
本
上
推
崇

那
些
翻
譯
本
•
，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S

M
S
G
可
以
說
是
數
學
家
寫
給
數
學
小
天
才
的
教
材
。

部
份
S

M
S

G
的
內
容
編
進
了
李
新
民
、
徐
道
寧
主
編
的
東
華
版
課
本
裡
。
中
大
數
學
系
第
二
屆
校

友
、臺
大
數
學
系
名
譽
教
授
張
鎮
華
記
得
他
高
二
時
(

五
十
七
學
年
)

不
適
應
數
學
老
師
的
教
法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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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新民校長參與高中 數學教材修訂。（李一玲提供）

上
課
時
自
己
讀
東
華
版
課
本
，
就
此
啟
發
了
他
的
數
學
興
趣
，
也
啟
蒙
了
他
的
數
學
天
賦
(

張
鎮
華
，

2
0
2
4
)

。
民
國
五
十
三
年
，
教
育
部
特
別
針
對
數
理
科
目
頒
佈
了
〈
高
級
中
學
生
物
化
學
物
理
教
材
編
輯
大

綱
〉
和
〈
高
級
中
學
數
學
教
材
大
綱
〉
。
這
份
五
十
三
年
版
的
課
程
，
可
以
當
作一個
分
水
嶺：從
此

以
後
，台
灣
的
中
學
數
學
教
育
可
謂
進
入
了
「
現
代
」
。
而
「
現
代
」
的
特
徵
之一是
李
新
民
在
東
華

版
引
進
了
「
線
性
規
劃
」
。
李
校
長
在
美
留
學
期

間
，
適
逢
線
性
規
劃
在
數
學
圈
內
蓬
勃
發
展
的
那

十
年
。
線
性
規
劃
雖
然
不
是
他
的
研
究
主
題
，
但

是
留
心
教
育
並
且
常
懷
著
經
世
濟
民
之
理
想
的
李

校
長
，
想
必
留
意
了
這
支
應
用
數
學
的
發
展
，

並
且
明
白
它
的
基
礎
原
理
。
我
們
不
難
理
解
，

當
他
編
輯
全
新
的
高
中
數
學
課
本
時
，
想
要
將

這
門
最
新
的
應
用
數
學
介
紹
給
學
生
。
而
在
西
元

一
九
六
八
年
就
將
線
性
規
劃
編
入
中
學
教
材
，
可

能
在
國
際
間
是
個
了
不
起
的
創
舉
。

王
九
逵
說
過
另一則
軼
事：選
擇
題
當
中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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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以
上
皆
非
」
選
項
，
是
李
新
民
在
大
學
聯
考
出
題
關
場
想
到
的
，
後
來
被
廣
泛
使
用
，當
然
也
不
難

變
化
出
「
以
上
皆
是
」
。

學
術
界
十
年
一
代
。
李
新
民
經
營
清
華
數
學
系
所
十
年
，
得
見
當
年
的
新
苗
開
始
茁
壯
回
歸
，

或
者
在
台
灣
其
他
的
數
學
系
開
枝
散
葉
。
翻
閱
清
華
數
學
所
前
十
屆
的
校
友
錄
，
確
實
像
是
台
灣
數
學

系
教
授
的
名
人
錄
。
例
如
王
懷
權
是
五
十
三
年
入
學
的
第
三
屆
學
生
，
他
的
指
導
教
授
是
王
九
逵
。
民

國
五
十
九
年
，出
自
臺
大
電
機
系
和
史
丹
福
數
學
所
的
李
宗
元
博
士
歸
國
，
加
入
清
華
數
學
所
。民
國

六
十
年
，賴
漢
卿
'
柯
慧
美
、王
懷
權
學
成
歸
來
，開
始
指
導
清
華
的
研
究
生
。

綠
意
盎
然：中
大
九
年
的
校
園
貢
獻

當
李
校
長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到
中
央
大
學
(

其
前
身
中
央
大
學
理
學
院
)

就
任
時
，
從
清
華
數
學
所

帶
來
兩
位
同
仁
。一是
李
巡
伯
，
請
他
擔
任
總
務
長
；
二
是
李
宗
元
，請
他
出
掌
數
學
系
。
當
時
的
中

大
校
園
一
片
紅
土
，風
起
兮
土
石
飛
揚
。
李
校
長
和
李
總
務
長
十
年
經
營
，
據
說
先
後
栽
植
十
四
萬
株

樹
苗——有些樹苗栽植多次才存活下來，例
如
敎
研
大
樓
兩
側
的
七
里
香——才造就了如今綠

意
盎
然
的
校
園
。
而
李
宗
元
則
是
將
應
用
數
學
、計
算
數
學
的
種
子
，播
進
了
中
大
數
學
系
，現
在
數

學
系
有一個
獨
立
招
生
的
「
計
算
與
資
料
科
學
組
」
遠
因
可
以
追
到
李
宗
元
的
影
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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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張
鎮
華
大
四
時
，李
新
民
校
長
和
李
宗
元
主
任
來
到
中
大
•
，得
知
啟
發
自
己
的
教
科
書
作
者
來

當
校
長
，心
中
自
有
一
分
溫
潤
。四
年
後
，張
鎮
華
恰
好
也
獲
康
乃
爾
數
學
系
的
獎
學
金
，成
為
李
校

長
的
學
弟
。
出
國
留
學
之
前
，張
老
師
回
母
校
辭
行
，
李
宗
元
主
任
帶
他
去
見
校
長
，
讓
他
有
機
會
正

式
見
到
李
校
長
，接
受
他
的
勉
勵
。
張
鎮
華
認
為
李
校
長
對
中
大
數
學
系
的
影
響
是：藉
由
中
研
院
數

學
所
師
資
，先
是
兼
任
，
後
來
正
式
到
職
，
例
如
謝
聰
智
、
胡
門
昌
、
華
洋
，逐
漸
改
善
師
資
。

對
譯
「
理
性
」
的
英
文
(

r
a
t
i

o
n
a
l

)

字
根
是
「
比
例
」
(

r
a
t
i

o
)

，
其
實
理
性
的
根
本
精
神
是

「
成
比
例
」
。
當
我
們
感
到
遭
遇
不
理
性
或
者
不
公
平
的
對
待
時
，
仔
細
想
想
就
可
以
發
現
其
中
有
不

成
比
例
的
關
鍵
因
素
。
數
學
家
對
於
比
例
有
敏
感
的
直
覺
，如
果
能
用
比
例
觀
念
協
商
事
情
，
通
常
有

助
於
溝
通
•
，李
校
長
善
於
此
道
。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六
月
二
日
，
蔣
經
國
總
統
召
見
大
專
校
(

院
)

長
，

李
新
民
時
任
中
央
大
學
理
學
院
院
長
，
他
向
總
統
報
告：「
中
大
復
校
至
今
已
有
十
七
年
之
久
，這

十
七
年
的
預
算
總
和
大
約
是
新
台
幣
五
億
元
。
而
興
建
〔
台
北
市
〕
建
國
南
北
路
高
架
橋
，
全
長
僅
五

里
餘
，購
地
與
工
程
費
則
高
達
五
十
餘
億
元
。
換
言
之
，
中
大
十
七
年
的
預
算
總
和
，
僅
僅
相
當
於
興

建
高
架
橋
半
公
里
的
費
用
」
(

李
新
民
，
1

9
9
6

，頁
4
3
3
)

。
這
個
比
喻
可
能
打
動
了
總
統
，
次
年
的

高
等
敎
育
預
算
就
提
高
了
四
二
％
，
並
在
後
續
幾
年
逐
步
提
高
。
李
新
民
校
長
在
任
的
九
年
間
，中
央

大
學
的
年
度
預
算
從
O
•

二
四
億
元
成
長
到
四
億
元
。

李
校
長
曾
在
四
十一歲
時
身
體
虛
弱
，累
到
吐
血
。
所
幸
後
來
恢
復
健
康
，得
以
長
年
貢
獻
於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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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社
會
，八
十
多
歲
還
能
寫
作
。
李
校
長
的
圓
滿
人
生
，
功
在
數
學
，
功
在
教
育
，他
為
很
多
人
做
了

很
多
事
而
受
崇
敬
。

文
獻
資
料

c
h
o
w
》

H・—c・(
1

9
3
9
)

・
O
n
t

h
e
a
b
s
o
l

u
t
e
s
u
m
m
a
b
i
l
i
t
y
(

c
)

o
f

p
o
w
e
r
s
e
r
i

e
s
。
J
o
u
r
n
a
l

o
f
t

h
e
L
o
n
d
o
n

M
a
t

h
e
m
a
t
i

c
a
l

s
o
c
i

e
ty
a

l

p
1

0
1—112，

H
a
r
d
y
〉

G・
H・
(

1

9
4
9
)

•

D
i

v
e
r
g
e
n
t

s
e
r
i

e
s
，
O
x
fo
r
d

U
n
i

v
e
r
s
i
t
y
p
re
s
s
，

L
e
p
S.—M・(
1

9
6
2
)

，
O
n
a
rw
o—param
e
s
r
fa
m
i
l

y
o
f
s
u
m
m
a
t
i

o
n
m
e
t
h
o
d
s
•

載
於
中
央
研
究
院
數
學
研
究

所
編
，
《
周
鴻
經
先
生
逝
世
五
周
年
紀
念
刊
》
(

頁
3
9—85)
。
台
北
市
。

L
e
9
S.—MJL
a
i

”
H.—c.an
d

L
i

F
W.—N.(1
9
6
7
)

，
A
n
o
s
o
n

s
u
m
m
a
b
i
l
i
t
y
•

載
於
中
央
研
究
院
數
學
研

究
所
編
，《
周
鴻
經
先
生
逝
世
十
周
年
紀
念
刊
》
(

頁
1

3
6—143)
。
台
北
市
。

L
e
e
》
S.—M・an
d
S
h
i

9
F
(

1

9
6
7
)

，
O
n
a
fa
m
i
l

y
o
f

L
o
t
o
r
s
k
y
t
r
a
n
s
fo
rm
a
t
i

o
n
s
•

載
於
中
央
研
究
院
數
學
研

究
所
編
，《
周
鴻
經
先
生
逝
世
十
周
年
紀
念
刊
》
(

頁
1

2
4—135)
。
台
北
市
。

李
新
民
(

1

9
8
5
)

。〈
懷
念
周
校
長
綸
閣
(

鴻
經
)

師
〉
。
載
於
國
立
中
央
大
學
七
十
週
年
特
刊
委
員

會
編
，《
中
央
大
學
七
十
年
》
(

頁
1

3
4—139)
。
桃
園
中
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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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新
民
(

1

9
9
6
)

。
第
九
章
數
學
。
載
於
國
史
館
編
，《
中
華
民
國
史
學
術
志
》
(

初
稿
)

(

頁
4
1

7,

4
5
6
)

。
台
北
新
店
。

張
鎮
華
(

2
0
2
4
)

。
《
數
學
男
孩
圓
周
率
之
旅
》
。
中
央
大
學
出
版
中
心
，
桃
園
中
曬
。

附
註：無
窮
加
總
的
科
普

前
文
算
式
(

1
)

的
刪
節
號
(…)意
思
是：每
次
加
上
前
次
的
一
半
，
如
此
一
半
再
一
半
地
加
上

去
。
它
是
高
中
三
年
級
選
修
數
學
課
程
的
內
容
，稱
為
無
窮
等
比
級
數
，記
作

1

1

。
1.

1

-4
+

^
+

^
+
:-+

^-+:-

其
中
1
一
2
稱
為
公
比
。
既
然
這
個
算
式
要
加
總
無
窮
多
個
數
，那
就
永
遠
沒
有
加
「
完
」
的
時

候
，
而
是一直
在
進
行
中
，
所
以
並
不
會
定
下
來
一
個
總
和
。
數
學
採
取
「
極
限
」
概
念
來
理
解
如

上
的
無
窮
加
總
算
式
，
例
如
前
面
的
級
數
每
加
一
次
的
總
和
就
更
靠
近
2一點：1.5
、
1.
7
5

、
1.
8
7
5

、

1.
9
3
7
5

、
1.
9
6
8
7
5

如
此
越
來
越
靠
近
2

，
但
是
並
不
會
真
正
「
等
於
」
2

，
就
說
算
式
(

1
)

的
極

限
是
2

，但
符
號
上
仍
然
記
作

1

+
3
+
(

^
|
)
2

+
(

4
)
3

+
•••
+
(

3
)

=
+
•
••
H
2

(

5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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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注
意
數
學
式
(

5
)

的
「
m
」
跟
1

+
1

U
2

的
「
m
」
意
義
並
不
相
同
，
嚴
格
來
說
(

5
)

式
的

「
U

」
應
該
讀
作
「
收
斂
於
」
而
不
讀
作
「
等
於
」
。
就
好
像一12
U
1
1

等
號
左
邊
的
「——」讀減，

右
邊
的
「

1

」
讀
負
，同
樣
的
符
號
但
是
音
義
皆
不
同
。
這
樣
的
情
形
在
自
然
語
言
也
不
陌
生
，譬
如

「
快
樂
的
音
樂
」
當
中
的
兩
個
「
樂
」
音
義
皆
不
同
。
我
們
根
據
前
後
文
判
斷
「
樂
」
的
音
義
，數
學

家
也
同
樣
根
據
文
章
脈
絡
判
斷
「

“」的
意
義
。

高
中
學
過
無
窮
等
比
級
數
的
加
總
公
式：

若
|
1

八
入
1

”

則
l

+
r

+
r
2

+
r

+…+r=
+
:・=

(

6
)

1—r
其
中
r

是
公
比
。
因
為
1

1
1

+
1

1
1

+
1

!
:
可
以
改
寫
成
(

3
)

式
，
也
就
是
公
比
為
(——1)的無窮

等
比
級
數
，所
以
1——1+1——1+11：.也
是
無
窮
等
比
級
數
。
前
文
提
到
歐
拉
建
議
將
1

1一+一1一+

一—…的總和指
派
為
1
-
2

，
就
相
當
於
把
公
式
(

6
)

的
前
提
「
拓
展
」
到
r
u
(

l
l

)

♦

，將
r
u
(

l
l
)

代

入

下
就
是
1
一
2

。
這
是
支
持
歐
拉
的
動
機
之一
。

1—r
•
本
文
作
者
為
國
立
中
央
大
學
師
資
培
育
中
心
教
授
兼
總
教
學
中
心
主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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